
附件 1

市级部门任务清单

序号 一级任务 二级任务 责任单位 4月 6月 8月 10 月 12 月

1

浙政钉

迭代优化

“浙政钉”

绍兴站点

市大数据局、

市级各部门

1.配合做好关停1.0

平台工作；

2.做好“浙政钉”2.0

日常运维保障工作；

3.配合做好“浙政

钉”应用审批权限下

放工作。

1.做好“浙政钉”2.0 日常运维保障工作；

2.做好“浙政钉”绍兴工作台和部门工作台建设管理工作，做好应用权限精准设

置工作，按用户需要推送应用；

3.做好新建应用上架管理工作；

4.推进低频应用整合提升。

2
持续提升用

户活跃率

市大数据局、

市级各部门

持续提升用户活跃

率，日活跃率不低于

50%。

持续提升用户活跃

率，日活跃率不低

于 60%。

持续提升用户活跃

率，日活跃率不低

于 65%。

持续提升用户活跃

率，日活跃率不低

于 70%。

持续提升用户活跃

率，日活跃率不低

于 75%。

3

浙里办

“浙里办”

应用汇聚管

理

市大数据局、

市级各部门

完成本部门“浙里

办”存量应用的改造

与迁移。

1.持续推动本部门便民惠企应用汇聚至“浙里办”，并做好支撑保障，确保应用“好

用易用”；

2.持续做好本部门便民惠企应用“同源发布”管理，确保输出至第三方的应用与

“浙里办”体验一致，即在“浙里办”上线运行后，再输出至第三方；

3.按照省、市浙里办城市频道的建设方案，做好运营推广和维护。

4

“浙里办”

城市频道建

设

市大数据局、

市级各部门

1.按照全省总体框

架，充分调研各县

（市、区）需求，制

定绍兴城市频道建

设方案；

2.做好“浙里办”运

做好“浙里办”运

营推广，确保本地

百万人口日活跃数

不低于 3.8 万。

1.按照省要求，推

进城市频道建设；

2.做好“浙里办”

运营推广，确保本

地百万人口日活跃

数不低于 4.3 万。

1.完成城市频道建

设；

2.做好“浙里办”

运营推广，确保本

地百万人口日活跃

数不低于 5 万。

持续做好城市频道

运营推广，确保本

地百万人口日活跃

数不低于 5.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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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推广，确保本地百

万人口日活跃数不

低于 3.4 万。

5

“浙里办”

功能迭代完

善

市大数据局、

市级各部门
根据“浙里办”统一运营规范，各地加强应用运营运维。

6

深化政务服

务事项“一

网通办”

市大数据局、

市级各部门

推进政务服务2.0建设，深化政务服务线上线下融合，根据省级部门条线下发的政务服务2.0事项清单，

完成政务服务事项与政务 2.0 中台的对接，提高群众、企业办事便利程度，全年政务服务 2.0 平台受理

办件数占办件总数的比重达到 85%。

7

应用支撑体

系

全面推广省

市应用组件
市级各部门

梳理本部门拟建、已

建信息系统组件使

用情况，摸清底数。

持续推广优秀组件应用，充分利用组件资源，做到“应共享尽共享”，新建信息系

统应全面使用省市强制类组件和推荐类组件，已建信息系统经评估做好组件应用

调整，切实提高各类系统组件利用率。

8

开发、补充

完善绍兴本

地特色组件

市大数据局、

市发改委、市

公安局、市市

场监管局、市

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等

1.编制智能组件超

市建设方案；

2.编制组件目录规

范；

3.市有关部门梳理

可供全市推广使用

组件清单。

1.推进相关组件提

升建设及推广应用

工作；

2.依托市公共数据

平台上架发布可供

全市应用组件；

3.完成智能化组件

目录编制工作。

1.持续推进组件提

升工作及推广应用

工作；

2.推荐全市已有优

秀组件至省组件超

市上架并推广应

用。

基本完成支撑服务

功能提升工作。

9
做好组件日

常运维管理
市级各部门

建立应用组件运维

管理制度。

1.坚持需求导向，完善提升上架组件支撑能力，确保组件可靠性达 99%以上；

2.完善组件共建共享机制。

10
数据资源体

系

建设一体化

公共数据资

源总门户

市大数据局、

市级各部门

编制公共数据资源

门户建设方案

启动公共数据资源

门户建设，对接各

相关平台，初步实

现基础设施、数据

资源、应用支撑等

体系集成管理。

实现查询、申请、

审批等即时提醒及

快速响应，实现与

“部门内跑”集成

对接，实现“资源

申请一件事”工作。

初步完成公共数据

资源门户建设，并

实现五大领域应用

支撑分域集中展

示。

接收各部门反馈建

议，不断完善功能

模块和门户建设。



11
编制市级公

共数据目录
市级各部门

按要求完成本部门

（含下属企、事业单

位）信息系统普查和

数据目录编制工作，

要求确保数据全量

进入目录，做到目录

之外无数据。

1.各牵头部门完成

人口、法人、公共

信用、电子证照、

基层治理、空间地

理等主题库或专题

库目录编制工作；

2.做好本部门省下

发数据认领与确认

工作，并按要求完

成省下发数据目录

编制工作。

建立目录同步更新维护机制，持续完善本部门公共数据目录,

实现目录全域性、动态化更新。

12
推动数据按

需归集
市级各部门

梳理本部门归集清

单，开展数据归集工

作，确保过程类、结

果类数据均归集。

1.持续做好部门数

据归集工作，实现

数据“按需归集，

应归尽归”；

2.利用数据高铁和

数据交换传输，切

实提高数据归集时

效性和完整性。

1.持续做好数据按需归集工作，支撑数字化改革重点任务；

2.建立健全部门常态化数据归集机制，做好数据常采常新。

13
重大应用数

据仓建设

市大数据局、

市级各部门

构建市级数据仓，根据领域、重大任务及部门应用需求，提供领域、重大任务及部门数据仓支撑，为数

字化改革提供数据空间、算法等。

14

市域特色治

理专题库建

设

市级各部门 提交专题库建设方案和需求清单。

做好重点车辆、在绍人口等市域治理专

题库建设，按需建设生态环境、交通出

行、古城保护、桥梁监测等市域特色治

理专题库。

15 完善数据治 市级各部门 数据使用部门梳理使用过程中问题数据， 1.落实部门数据质量主体责任制和快速响应机制，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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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 归纳形成数据治理规则，提供全市共用。 本部门数据监管反馈机制，确保数据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

2.各市级数源部门及时整改问题数据，及时整改率保持 98%

以上。

16
提升数据共

享服务能力
市级各部门

1.按需将相关市级部门数据归集接入“数据高铁”，预期实现共享分钟级数据共享需求满足率达到70%；

2.做好共享接口稳定性监测，提升稳定性低于 99%的接口支撑能力。

17
提高共享调

用量
市级各部门

充分依托省市公共数据平台，全力创新推进部门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应用，切实提高共享接口和批

量数据调用量。

18
推动数据开

放
市级各部门

1.加大数据开放力度，提升数据开放集数量，提高开放数据容量，并充分利用数据脱敏等方式，实现受

限数据有序开放；

2.积极参加省市公共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重点推进普惠金融、医疗保险、交通出行等行业应用，推

动开放优秀应用项目落地孵化，为优秀应用提供政策支持及数据保障。

19

基础设施体

系

完善政务服

务云体系
市级各部门

梳理本部门政务云

内信息系统及政务

云资源台账，确保上

云信息系统名称与

目录平台信息普查

登记名称一致。

1.推进信息系统迁

移上云工作。

2.开展政务云利用

率专项整治行动，

做好政务云资源使

用率提升，确保云

资源 CPU、内存、

存储使用率最优。

1.启动政务云汇聚

核心改造工作；

2.持续做好政务云

资源使用率提升工

作，确保云资源

CPU、内存、存储使

用率最优；

3.持续推进信息系

统迁移上云工作。

1.配合政务云汇聚

核心改造，完成政

务云部门专区链路

接入改造；

2.持续做好政务云

资源使用率提升工

作，确保云资源

CPU、内存、存储使

用率最优。

根据本部门业务需

求，完成分布式高

性能数据库适配应

用。

20
提升政务网

络能力
市级各部门

上报政务外网统一

汇聚改造试点，并

编制政务外网接入

侧改造方案。

开展实施本部门政

务外网统一汇聚改

造，汇聚本部门以

及下属单位政务外

网网络。

根据省、市数字化

改革相关需求，公

共服务网络建设部

门完成与相关公共

服务网络对接。

试点部门完成部门

及下属各直属单位

政务外网网络统一

接入政务外网核心

工作。

21
提升公共视

频共享能力
市级各部门

落实本部门公共安

全视频运维专人负

责制，及时报送相应

联络人至市大数据

1.完成现有视频监

控点位的信息修改

完善工作；

2.持续推进整合本

建立视频资源建设

联审机制，确保新

建视频资源统筹规

划、标准统一。

根据部门业务需要，通过市公共视频资

源平台申请其他部门监控，持续推进视

频资源共建共享。



局并加入浙政钉联

络群。

部门、本条线公共

安全视频资源，并

统一接入市公共视

频共享总平台。

22
提升视联网

能力
市级各部门

落实本单位视联网

会议专人负责制，及

时报送相应联络人

至市大数据局并加

入浙政钉联络群。

开展视联网点位查

漏补缺，按照“一

部门一点位”要求

（除市行政中心及

社保大楼单位），

按需申请接入视联

网平台。

持续做好视联网会议联调及保障工作。

23

网络安全体

系

完善政务外

网络安全监

管平台

市委网信办、

市公安局、市

大数据局、市

级有关部门

1.编制市委网信办

网络安全协同指挥

平台同市政务外网

安全监管平台对接

方案；

2.开展网络安全检

查，做好部门、行业

等网络安全自查工

作；

3.完成部门网络安

全资产梳理工作。

1.完成市委网信办

网络安全协同指挥

平台同市政务外网

安全监管平台的数

据对接工作；

2.做好网络安全检

查整改工作。

3.完成部门网络资

产与政务外网安全

监管平台对接。

做好重大节假日网络安全保障监管工作。

24

开展网络安

全体系规划

建设

市大数据局、

市级有关部门

启动网络安全体系

规划、设计。

1.编制网络安全体

系规划、设计和建

设方案编制；

2.启动信息安全等

级保护测评工作。

1.征求网络安全体

系规划、设计和建

设方案意见，进一

步完善规划方案；

2.开展有关信息系

统的等级保护测评

按照信息安全等级

保护要求，完成有

关信息系统的等级

保护测评工作。

加强网络安全的督

查反馈和整改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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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25
开展安全风

险评估
市级各部门 做好部门信息系统上政务云前安全评估和代码审计等工作，保障云上信息系统、应用的安全运行。

26
开展应急演

习
市级各部门

编制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重要信息系统

等应急实战演习方

案。

开展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重要信息系

统等应急实战演

习。

做好演习中发现问

题整改工作。

27
建立首席安

全官制度
市级各部门

明确部门安全职责，

强化主体责任，确定

部门首席安全官和

联络员。

开展安全官和联络

员安全培训。
健全部门首席安全官机制，常态化负责部门网络安全工作。

28

政策制度和

标准规范体

系

编制《绍兴

市公共数据

管理实施细

则》

市大数据局

根据国家、省相关公

共数据管理规定，编

制实施细则，明确编

制内容。

形成实施细则征求

意见稿。

正式发布《绍兴市

公共数据管理实施

细则》。

29

修订《绍兴

市电子政务

云管理办

法》

市大数据局、

市财政局

制定修订方案，明确

编制内容。

形成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

正式发布《绍兴市

电子政务云管理办

法》。

30

标准规范梳

理、研制和

推广

市级各部门

梳理各部门现有与

一体化智能化公共

数据平台有关标准

规范和标准规范制

定计划。

标准规范研制和推广。

完成本部门标准规

范研制和推广工作

总结。


